附件1：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驻厅办

接待群众来信来访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附件2：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信访窗口信访事项

受 理 告 知 书 存 根             ┊
沈卫健访字[         ]号
信访人姓名:                     第
信访事项:                      
                               号 
                               ︵
                               公
受理时间:                       章                                    ︶

答复时间: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信访窗口信访事项

受 理 告 知 书
沈卫健访字[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
你（你们）反映______________________问题，予以受理。按照《信访条例》规定，    日内办结。如遇特殊情况需延期将告知你（们）。在此期间，不应重复来访或越级上访。
特此告知。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信访窗口信访事项

转送(交办、督办)告知书存根
沈卫健访字[        ]号
┊
信访人姓名:                        第
信访事项: 
                                号
                                ︵
                                公
转办单位：                     

章                                    ︶
告知时间: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信访窗口信访事项

转送(交办、督办)告知书
沈卫健访字[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
依据《信访条例》“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的规定，你（你们）反映的              

问题，我办已转送（交办、督办）至       。

请你到           按有关程序办理。
特此告知。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信访窗口信访事项交办单存根
沈卫健访交字[       ]号
┊
信访人姓名:                       第
信访事项:
                                 号
                                 ︵
交办单位：                       公
                                 章
交办时间：                                       ︶
┊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信访窗口信访事项交办单
沈卫健访交字[      ]号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来我委上访，反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问题，现交办你们,请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对交办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以书面形式报我委医患关系调解处。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信访窗口信访事项督办单存根
沈卫健访督字[       ]号
                            ┊
信访人姓名:                            第
信访事项:
                                   号
                                   ︵
督办单位:                                公
                                   章
督办时间:                          ︶
备注：                             ┊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信访窗口信访事项督办单
           沈卫健访督字[       ]号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来我委上访，反映下列第（   ）个问题，现责成你们按照相关规定办理。1．未履行书面告知；
2．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结（未出具处理意见书）；
3．未告知延长办理期限；
4．处理意见不当等情形；
5. 处理意见未落实。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信访窗口信访事项

不予受理告知书
沈卫健访字[       ]号
                                    ┊
信访人姓名：                     第
不予受理原因：
                                号
                                ︵
                                公
告知时间 ：                      章
备注：                            ︶
┊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信访窗口信访事项

不予受理告知书
沈卫健访字[       ]号
________________：
你（你们）反映_____________问题，按照《信访条例》和有关规定，属于不予受理的下列第（   ）类情况，卫健委驻厅办决定不予受理。您可向    _______ 提出诉求。                
特此告知。              （公章）
年  月  日
不予受理的情况：1．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2．越级上访的。3．按照《信访条例》已经三级终结或终结备案的。4．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5.其他不予受理情形。

附件7：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信访窗口信访事项

不再受理告知书
沈卫健访字[       ]号
                                    ┊
信访人姓名：                     第
不再受理原因：
                                号
                                ︵
                                公
告知时间 ：                      章
备注：                            ︶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信访窗口信访事项

不再受理告知书
沈卫健访字[       ]号
________________ ：
你（你们）反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题， 我委决定不再受理。 

不再受理原因：
                            特此告知。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8：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信访窗口工作处理单存根
      沈卫健访字[        ]号
	信访人姓名
	
	联系电话
	

	住址、邮编
	

	转办部门
	
	部门联系人
	

	转办时间
	
	办理时限
	

	信访事项概要：



	办公室（信访）意见：

                               年   月   日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信访窗口工作处理单
沈卫健访字[       ]号
	信访人姓名
	
	联系电话
	

	住址、邮编
	

	转办部门
	
	部门联系人
	

	转办时间
	
	办理时限
	

	信访事项概要：

	办公室（信访）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9：

来访人员登记表

                       年    月    日

	来访人姓名：          身份证号：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编：

	上访主要内容：


	处理情况：



注明：1．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如依法应当通过《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或《侵权责任法》解决的，不予受理。２．没有区、县（市）卫生健康部门或委属单位、市管医疗机构书面处理意见，不予受理。

附件10：
《集体访人员登记表》
	姓名
	年龄
	住    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附件11：
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
沈卫健信〔    〕号

	信访人姓名
	
	性别
	
	年龄
	
	电话
	

	信访人住址
	
	身份证
	

	当事单位

名称
	

	信访事项

	

	信访诉求
	

	处理经过

	

	复查意见
	

	送达时间
	       年   月   日
	接收人

签字
	


说明：1、该意见书一式四份，医、患双方各一份，报市信访局一份，沈阳市卫健委存档一份。
2、如对该意见书不服，应在30日内向辽宁省卫健委或沈阳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复核申请，逾期视为对复查意见认可或放弃复核。

附件12：
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信访人姓名
	
	性别
	
	年龄
	
	电话
	

	信访人住址
	
	身份证
	

	当事单位

名称
	

	信 访 

事 项
	 

	信 访 

诉 求
	 

	调

查

     处

     理

     意

     见
	  

	送达时间
	年   月   日
	接收人签字：


信访人如对该理意见不服，请在收到本意见书30日内向沈阳市卫健委提出复查（复核）申请。

附件13：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信访事项介绍信存根
                      [  ]第 号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来我委反映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问题，请按有关规定接谈办理。

                          沈阳市卫健委（信访）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信访事项介绍信
                      [  ]第 号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来我委反映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问题，请按有关规定接谈办理。

                         沈阳市卫健委（信访）

                             年  月  日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7月18日印发
医患关系调解处，根据反馈意见形成书面材料答复信访人








群众来信来访





大厅来访





接访登记


（首问首接负责）





甄别情况，依法分类办理





网络、信件、电话等来访





交办、转送至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涉事单位或相关处室








规定时间内将书面处理意见反馈医患关系调解处








受  理





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


未逐级走访的。


按照《信访条例》已经三级终结或终结备案的。


不属于我委职权范围内的。


已经受理且未超出办理期限的。


我委已经出具处理意见，但信访人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访的。








复查（复核）





不予受理





             存档备案





经审核反馈形成处理意见。书面答复信访人；网上答复信访





交办、转办、督办





规定时间内将书面处理意见反馈医患关系调解处














